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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刘效华与李金松等 16 人通过协议方式，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刘效

华、刘磊、刘燕、李金松、崔建军、李金祥、李玉森、刘奇、任凤政、阮政卿、徐洪波、

赵立明、周永江、包焕忠、刘华祥、刘志胜、赵克强变更为刘效华、刘磊、刘燕、赵克强、

包焕忠、刘志胜、刘华祥、刘军超，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刘军超；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三）年，2024 年 4 月 16 日至 2027 年 4 月 15 日； 

4、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 

姓名 刘效华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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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9,692,884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二）自然人 

姓名 刘磊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黄岛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国家储备石油的保管、计量、装卸、保税、中

转、分运、储罐出租和报关代理。货物进出口

及技术进出口。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清水河路 577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3,703,720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三）自然人 

姓名 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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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科技大学/教师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579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630,987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四）自然人 

姓名 赵克强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1,138,286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五）自然人 

姓名 包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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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1,239,016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六）自然人 

姓名 刘华祥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36,392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七）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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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志胜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260,334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八）自然人 

姓名 刘军超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紧固件

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主营业务为石油石化专用换热器及石化设备配

件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兼营汽车配件、高强度

紧固件、重型锻件、风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路 5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截止 2024年 4月 16日持有公司股份

18,196 股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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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刘效华与股东李金松、刘奇、徐洪波、包焕忠、李玉森、赵克强、李金祥、

崔建军、阮政卿、刘志胜、任凤政、周永江、刘华祥、赵立明、刘磊、刘燕等 16人于 2015

年 11月 7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并于 2020 年 11月 6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约定后者在行使股东表决权和作出各项与公司相关的决定时将与刘效华保持一致意见。

2024年 4月 16日，实际控制人刘效华与股东李金松、刘奇、徐洪波、李玉森、李金祥、

崔建军、阮政卿、任凤政、周永江、赵立明等 10 人签署了《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确认双

方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4 年 4月 16日解除。同时刘效华与股东赵克强、包焕忠、刘华祥、

刘志胜、刘磊、刘燕、刘军超等 7 人另行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其中赵克强、包焕

忠、刘华祥、刘志胜、刘磊、刘燕 6人为原一致行动人，后者将在行使股东表决权和作出

各项与公司相关的决定时继续与刘效华保持一致意见；刘军超则为新增的一致行动人，其

将在行使股东表决权和作出各项与公司相关的决定时与刘效华保持一致意见。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主体合计拥有权益比例 37.95%降至 25.85%。 

截至《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签署日，刘效华与股东李金松、刘奇、徐洪波、包焕忠、

李玉森、赵克强、李金祥、崔建军、阮政卿、刘志胜、任凤政、周永江、刘华祥、赵立明、

刘磊、刘燕 16 人均遵守了一致行动人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上述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

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及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

续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无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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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权益变动与

收购》2.2.3 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生变化：“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生变化，但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挂牌公司自事发生之日起 2个转让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变化情况公告即可。同时对新增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及时办理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

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 

公司将尽快为新增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限售手续。 

 

（四）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

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致行动人协议》 

《一致行动解除协议》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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